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、南投縣政府約用人員
115年續僱（不續僱）注意事項
1、 依據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管理要點、南投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約用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辦理。
2、 除另有通知外，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、本府約用人員之114年年終考核成績業依本府各單位主管、所屬機關首長及學校校長初核分數核定，請分別辦理續僱1年、續僱4個月或不續僱相關事宜。
3、 約聘僱人員未核定115年聘僱用計畫、約聘僱及約用人員經費（例如工程管理費、基金或其他來源）不足支付薪資、中央補助人員115年停止補助者，請用人單位務必專簽敘明業務辦理必要性及支應財源，簽陳機關首長核定續僱。
4、 115年屆齡退休之契約期限：
（1） 約聘僱人員：續僱至屆滿65歲當月末日（生日次月第一日離職退保）。
（2） 約用人員：續僱至65歲生日當日（生日次日離職退保）。
5、 各機關首長不得僱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為本機關之約聘僱人員或約用人員；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聘僱用。符合此項迴避進用規定者，於原聘僱期滿（114年12月31日）後，不予續聘僱，約用人員單位儘速依勞動基準法第16條辦理。
6、 本年11月1日後到職、未及於參加考核者，由用人單位逕簽核，並陳機關首長核定次年度續聘（僱）事宜。
7、 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：請本權責自行簽訂契約。
8、 本府各單位約聘僱人員（所屬機關學校不適用）：
（1） 115年續聘僱期間，請依本府「續僱人員名冊」分別續僱1年、4個月或不續僱。
（2） 有關簽訂契約：
1. [bookmark: _GoBack]自115年起不再依離職給與類別區分為「勞工退休金條例版本A版契約」、「離職儲金版本B版契約」，離職給與種類已合併訂於修正版契約書第十三點，請依個人適（選）用方式勾選。
2. 契約訂定流程：製作函稿+契約書稿→會辦本府人事處人力企劃科→用人單位二層決行→契約書正本1份至人事處存檔。
3. 因應軍公教人員常態化、制度化查核機制訂於115年1月1日正式施行，請至人事處網站/約聘僱人員專區下載新版契約書。
4. 為利查考，檢送契約書之函文主旨請列出同案所有訂約人員姓名，契約書文號請加上多稿支號。
5. 借調其他機關（單位）人員，應由本職機關（單位）簽訂契約，以利薪資作業。
（3） 中央補助經費人員倘115年補助計畫及經費尚未核定，應等補助經費核撥確定、訂立契約後，再據以支付薪資；勞健保及離職給與等公提部分，由當事人具結暫先自行支付，經費撥入後再退還。
9、 本府約用人員（所屬機關學校不適用）：
（1） 115年續僱期間，請依本府「續僱人員名冊」分別續僱1年、4個月或不續僱。
（2） 有關簽訂契約：
1. 用人單位以「約用人員續僱及經費來源表」陳核（取代簽辦公文）→會辦經費相關單位（確認經費足以支應人事支出）、人事處、主計處→一層核准→用人單位製作函稿+契約書稿→會辦本府人事處人力企劃科→用人單位二層決行→契約書正本1份至人事處存檔。
2. 因應軍公教人員常態化、制度化查核機制訂於115年1月1日正式施行，請至人事處網站/約用人員專區下載新版契約書。
3. 為利查考，檢送契約書之函文主旨請列出同案所有訂約人員姓名，契約書文號請加上多稿支號。
4. 借調其他機關（單位）人員，應由本職機關（單位）簽訂契約，以利薪資作業。
10、 本府約聘僱及約用人員契約範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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